
 

 

 
 

汕交安函„2018‟1097 号 

 

汕尾市交通运输局关于 2017 年度交通运输行

业安全生产考核情况的通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交通（运输）局，直属分局、执法局、公路总

站： 

根据市局•关于印发<汕尾市交通运输行业领导班子和领导

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实施办法>的通知‣（汕交安„2012‟

92 号）和•关于印发†汕尾市交通运输行业 2017年度安全生产

责任制考核实施方案‡的通知‣（汕交安函„2018‟687 号)要

求，市局成立考核小组于 5 月 7日至 5 月 11 日对各县（市、区）

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、局直属有关单位领导班子 2017 年度安全生

产履职情况进行考核，并对其辖区部分企业进行抽查检查。现

将考核及检查情况通报如下： 

一、基本情况 

考核小组通过听取汇报、查阅资料、现场抽查企业等形式，

结合各地各单位对 2017年安全生产主要工作任务完成情况，客

观评价各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履职情况。从考核、检查情况

来看，各地各单位领导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，切实履行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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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责任，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，按照“一岗双责”和“管

行业必须管安全，管生产必须管安全，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的”

要求，督促辖区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围绕遏制重特大

生产安全事故，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防控目标，认真履行

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职责，在全市交通运输系统人员的辛勤

努力下，全市没有发生较大以上交通运输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2017 年全市交通运输行业发生道路运输行车事故 3 宗，死亡 3

人，受伤 1人，事故宗数、死亡人数、受伤人数比 2016年分别

下降 25%、25%、85%。 

二、考核结果 

经综合评定，全市交通运输行业 2017年度安全生产责任制

考核等次如下： 

优秀单位：陆丰市交通运输局 

良好单位：市交通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市地方公路总站、海

丰县交通运输局、华侨交通局、直属分局 

一般单位：红海湾交通运输局、陆河县交通运输局 

对城区交通局暂不评定考核等次。 

三、存在的主要问题 

虽然去年全市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生产工作取得明显成效，

安全生产形势稳定，但在考核、检查及日常工作中也发现不少

问题和薄弱环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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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部分安全工作部署落实不到位。部分县级主管部对

辖区企业检查督促不到位，驻站交管部门监管不力，部分企业 

“变相挂靠”车辆整治进展缓慢。行业主管部门安全隐患监督

检查制度落实不到位，从台账资料看，部分单位安全隐患排查

流于形式，未能做到全覆盖、全方位的深入排查整治。个别单

位推进隐患排查整改乏力，部分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安全文件

落实不到位现象，如：为期三年的•关于印发汕尾市道路交通

安全综合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‣（汕安监„2017‟125 号）落实

不到位，个别部门、部分企业未制定具体落实方案和台账；公

路桥梁隐患（点）段排查整治、公路生命防护工程建设改造进

展缓慢，未能按时完成任务。再如：落实•汕尾市交通运输局

转发关于推广使用第三方监管平台开展“人人都是安全员”强

化社会公众对道路运输安全监管活动的通知‣（汕交安函 442

号）不到位，张贴宣传覆盖面不广，部分客运站场未按规定张

贴，相当部分车辆未张贴或应付了事。 

（二）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。对部分旅游包

车车辆动态监控不到位。企业安全生产检查不够深入、细致，

隐患排查形式化、表面化，存在走过场现象，部分隐患排查治

理未形成闭环管理，问题停留在表面，不能及时发现，安全隐

患排查治理工作不到位。 

（三）安全生产台账资料不规范。部分县级主管部门对考

核工作不够重视，资料台账比较混乱。指导企业台账建设不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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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，部分企业安全生产台账未按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要求规范

整理，部分制度等台账资料未按照现行法律法规或实际情况更

新，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台账不规范或未督促辖区形成闭环管理

等。 

（四）对部分违法违规行为检查打击不力。部分企业旅游

包车违法违规变相经营客运班线。旅游包车跨区域经营、越线

经营等违规经营行为时有发生，主管部门监管执法不力。对市

局已通报的跨区域经营问题不及时处罚，如：部分单位未及时

落实•汕尾市交通运输局关于要求迅速处臵安全隐患强化安全

监管的通知‣（汕交安函„2018‟515 号），安全监管执法力度

不强，部分地区“黑票点”查处不到位，部分主管部门不认真

核查处罚。 

四、下一步工作要求 

希望获得“优秀”等次的单位珍惜荣誉，再接再厉，继续

当好表率、发挥标杆作用；排名最后一位的单位要做好在下季

度安全工作会议上检讨（约谈）的准备；各单位要以“优秀”

单位为榜样，正视存在问题和不足，抓紧整改、补齐短板，牢

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，高度重视、加强和改进安全生产工作，

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 

（一）认真落实好部门安全生产监管责任。属地交通运输

部门要坚决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,切实按照“三个必须”、“谁

主管、谁负责”，“谁审批、谁负责”，“尽职照单免责、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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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照单问责”的要求全力履职。辖区主管部门要加强对驻站交

管部门监管，加快道路运输企业“变相挂靠”车辆整治，督促

辖区企业隐患排查到位，督促上级部署、安全生产相关文件落

实到位，及时报送材料。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制度，督

促辖区企业安全生产问题持续跟踪整改，直至隐患排除、问题

解决，形成闭环管理。 

（二）督促企业落实好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各地主管部门

要按照•汕尾市交通运输局关于进一步落实部门安全监管责任

督促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保障春运生产安全的通知‣

（汕交安函„2018‟279号）和•汕尾市交通运输局关于转发省

委办 省府办关于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通知‣（汕

交安函„2018‟724 号）要求，采取有力措施督促企业落实安全

生产主体责任，严格落实“三把关一监督”制度和客运站“三

不进站，六不出站”的规定。加强对“两客一危”重点营运车

辆的动态监控工作，及时监督并纠正重点营运车辆超速行驶、

越线经营和疲劳驾驶等违法违规行为，督促企业深入、细致、

认真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，形成闭环管理，深挖存在问

题的根源，倒查安全责任和制度落实情况。加强安全培训教育，

提高安全驾驶水平。 

（三）加强公路、水路安全隐患排查整治。各县（市、区）

交通主管部门要密切配合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加强对辖区渡口

渡船日常安全监管，落实责任，完善制度，加强码头、渡口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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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隐患排查治理，确保渡运安全；进一步加大农村公路生命防

护工程建设力度。 

（四）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。坚持源头管理和路面管控

并重，加强安全检查和强化交通执法并举，强化旅游包车车辆

动态监控，严厉打击旅游包车跨区域经营、“黑票点”、“营

转非”车辆参与营运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，有关单位要严格落

实•汕尾市交通运输局关于要求迅速处臵安全隐患强化安全监

管的通知‣（汕交安函„2018‟515 号），督促汕尾市东方旅游

运输公司等企业按要求上报执法处罚结果，强化执法措施、堵

塞安全漏洞。请各相关单位认真对照，将以上相关问题整改情

况于 7 月 15 日前报送市局安委办。 

（五）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台账。各地各单位要按照•汕尾

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建立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台账的通知‣（汕交

安„2017‟82 号）要求，及时更新资料，分门别类规范整理，

推动安全生产监管痕迹化管理，切实提高安全生产台账管理水

平。 

 

 

汕尾市交通运输局 

2018 年 7月 4 日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
